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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

 

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(2)條 作 出 。  

 

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二

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。  

 

 

 承 董 事 會 命  

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 執 行 董 事  

 許 祐 淵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(主 席 )、許 祐 淵 先 生、張 麗 明 女 士

及 譚 鑫 先 生 ； 本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焦 平 海 先 生 ； 而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符

霜 葉 女 士 、 林 文 博 士 、 王 永 權 先 生 及 張 椿 先 生 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存託憑證流通及兌回情形月報表 

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份 

 

 
1.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發行日期及文號： 
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金管證發字第 0980058665 號 

2. 台灣存託憑證原核准發行單位數：100,000,000 單位 

總金額：以每單位承銷價新臺幣 9.45 元計算為新臺幣 945,000,000  元 

每單位表彰之有價證券數額：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 1 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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